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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办〔2026〕15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检验
检测行业法规政策公益培训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近期，市场监管总局陆续出台《检验检测从业人员监督管理

工作指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，

进一步明确了对检验检测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监管要求，行业监管

重心从“管机构”逐步延伸至“管人员”，执法力度持续加大。

为及时传达贯彻市场监管总局决策部署，加强合规指引，帮助监

管和从业人员精准把握政策核心要义，省市场监管局决定举办全

省检验检测行业法规政策公益培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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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:30—18:00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全省获得检验检测资质认定的机构负责人及质量（技

术）管理人员；

（二）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检验检测监管人员；

（三）相关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《检验检测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工作指引》《检验检测监管实

务》《关于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情

节严重判定标准的意见》《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排放检

验结果或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情节严重判定标准的意见》《福

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对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管

的通知》，以及全省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监管有关情况及相

关注意事项。届时将邀请市场监管总局相关政策制定人员授课。

四、参加方式

本次公益培训由省市场监管局主办，省市场监管局人才开发

中心承办，省质量检验协会协办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进行。

（一）线下参会

地点：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，地址：福州市马尾区葆桢路

101 号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胡 燕 13860620375、陈北婴

18960857236。

（二）线上参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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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训人员请登录福建市场监管教育培训云平台直播间：

网址：https://tr8rw.xetslk.com/sl/40ThDx

或扫描课程二维码 ，完成签到后参训。

操作流程：扫码→点击观看直播→填写签到信息→进入课程

培训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设区市（含平潭，下同）市场监管局认真组织本

辖区相关监管人员和检验检测机构参训。福州市晋安区、马尾区

监管人员和检验检测机构，以及有意向现场参加的机构参加现场

培训，其他监管人员和检验检测机构人员通过线上参加(参训人

数较多的机构可自行组织观看)。请按要求填写参加回执表（见

附件），请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汇总本辖区参训人员名单并于 4

月 7 日下午 17:00 前反馈至指定邮箱。

（二）鉴于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检验检测机构监管的顶层

设计，且相关政策的理解把握有一定难度，为确保培训效果，请

各检验检测机构尽量安排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质量管理人员

参加。

（三）线上人员参加人员请提前 10 分钟进入直播间，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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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统一设置为：单位名称＋姓名。

（四）参加人员须严格遵守会场及线上培训纪律，培训期间

保持会场安静，线上参训人员麦克风全程静音。培训结束后请各

设区市市场监管局统计参加培训人员数量。

联系人：薛少兰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581090。

附件：参会回执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6 年 4 月 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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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参会回执

单位名称：

单位地址：

姓 名 性别 职 务 电话（手机） 备 注

☐线上

☐线下

☐线上

☐线下

☐线上

☐线下

☐线上

☐线下

☐线上

☐线下

说明:参会回执表请按表内要求详细填写（请在备注中“打√”

注明线上还是线下），参会回执表于 2026-04-07 日下午 17:00

前将电子档发送至以下联系方式：

联系方式：胡燕 13860620375 陈北婴 18960857236（微信

同号）

回执邮箱：48068247@qq.com 435003479@qq.com

mailto:48068247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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